
附件 8 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請填寫實習機構全名                （以下簡稱乙方） 

 

一、甲方為使四年制學生在「英文實務專題(一)(二)」(4學分)有校外實習之機會，俾使理論

與實務融合貫通，特商請實習合作機構乙方同意甲方分發學生前往校外實習。 

 

二、實習合作職章： 

甲方：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實習指導老師負責指導學生校外實習。 

乙方：提供甲方學生實習機會，負責工作分配、訓練及輔導實習生之生活言行，並派專人

指導。 

 

三、甲方應用外語系學生姓名○○○，學號 B105410XX，電話 09XX-XXX-XXX，預計實習期間自

民國 11X年 00月 00日起至民國 11X年 00月 00日止，總時數共計 000小時。 

 

四、實習環境及內容： 

(一)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工作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工作時間：應包括學科時間，每週實習時數_____小時，每日_____小時； 

加班時間每日______時;每週_____時;輪班時間每日______時，做_____休_____。 

 

五、薪酬及保險： 

(一)薪資性質： 

□領基本薪資(月薪制) 月薪________元、□領基本薪資(時薪制)時薪_______元、 

□領實習津貼_________元、□領獎助學金_________元、□無任何補助。 

(二)保險事宜： 

□勞工保險(含勞工退休金)、□健保、□團保、 

□其他保險(含保額)：__________(例如團體意外保險 300萬元等)、□皆無提供。 

  



六、休假及請假： 

(一)實習期間乙方排休制度依與甲方之協議，其它休假及請假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

辦理。 

(二)甲方學生請假需依規定至學校系統辦理手續，同時提前向乙方報告並完成相關手

續。若甲方學生無故曠職且未請假或須連續請假超過三日者，乙方應通知甲方輔導

老師協助追蹤與輔導。 

(三)甲方學生出勤狀況應列入考核依據並作成出勤紀錄備查。 

 

 

七、實習生輔導職責： 

(一)實習期間，由乙方負責提供適當的工作場所、設備及行政支援人員，並督導甲方學

生之工作及生活管理，如有行為不端，違規或不聽從乙方指導糾正者，乙方得通知

甲方，並作適當之議處。 

(二)甲方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因懈怠或連續犯錯，經實習單位輔導、糾正無效，導致

乙方實習單位認定不適任且無法繼續在該單位實習者，得請提報系上，必要時得與

學校指導老師協調討論，終止學生實習，該實習時數不列入計算。 

(三)乙方應輔導甲方學生認識機構組織、政策、行政程序、倫理守則，及相關實習規

範。 

(四)定期與學生進行督導會談，督導學生實習工作，給予回饋及建設性的建議。 

(五)依據實習需求分配工作任務，協助學生具備實務工作之認知及技能。 

(六)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任務分配，應考量安全性，不得令實習生從事危險、違法之活

動。 

(七)乙方不得非法利用實習生留置到夜間加班、輪班，或從事無關語文專業能力表現之

情事。 

(八)嚴謹公正評估學生實習表現，並完成實習成果考核表。 

 

 

八、實習考核： 

(一)實習期間由甲方輔導老師及乙方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評核實習成績。乙方應於實習結束

後一個禮拜內將實習成績考核表擲交甲方，俾利核算成績。 

(二)甲、乙雙方得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善。 

  



九、附則： 

(一)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甲方之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所

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無論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洩露予任何第

三人或自行加以利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 

(二)實習生於實習期間為職務上或與職務有關之發明、創作、專利權、著作權、營業機密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均歸屬乙方；如需申請者，實習生應配合辦理。 

(三)其他有關校外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四)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

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五)有關本合約爭議，應由甲、乙雙方先以和平方式，透過協商解決。 

 

十、本合約書正本共壹式參份，甲、乙雙方及實習生各執壹份。 

 

 

 

 

立合約人： 

甲 方：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代 表 人：張傳育 

職 稱：校長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統一編號：06195262 

 

乙 方： 

代 表 人： 

職 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